南师大教师教育学院宿舍自备电脑及网络开户申请备案表

	学  号
	
	姓  名
	
	系（部）
	

	宿舍号
	
	手机号
	
	宿舍电话
	

	家庭电话
	
	电脑价格
	
	电脑类型
	· 手提

· 台式

	申

请

理

由
	本人承诺：本人及寝室同学上学期无不及格科目，按学校规定使用电脑，否则将服从学校的处理意见。

签 名：

年    月   日

	辅导员审核
	同意该生自备电脑，并开通网络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 名：

年    月    日

	自备电脑及网络开户规定
	一．学生在宿舍内添置、使用电脑，必须正确协调好同室成员之间的关系，以免因此引起同室成员之间的纠纷。

二．学生在宿舍内添置电脑，必须妥善保管，一旦造成失窃现象，后果由学生本人负责。

三．学生在宿舍内上网，必须遵守互联网管理的相关规定，不得沉迷于网络游戏或过度上网。

四．如学生在使用电脑期间出现期末考试不及格现象，将取消其在宿舍自备电脑的权利。

五．不尽事宜，由教师教育学院学生工作办公室负责解释。

	学院审核
	同意，如有违反规定使用电脑，坚决查处。

党委副书记签字（公章）：
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校网络中心审批
	


